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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哪个税务
机关征收？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营业税改征的
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纳税
人销售取得的不动产和其他个人出租不
动产的增值税，国家税务局暂委托地方
税务局代为征收。

2.增值税纳税人分为哪几类？具体
是怎么划分的？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三条规定，纳税人分为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应税行为的年应
征增值税销售额（以下称应税销售额）超
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标准的纳
税人为一般纳税人，未超过规定标准的
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
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不属于一般纳
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但不
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3.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标准的纳税
人，可以成为一般纳税人吗？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年应税销售额未超
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
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成为
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是指能够
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
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

4.纳税人一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还能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吗？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五条规定，除国家税务总局另
有规定外，一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不
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5.目前的营改增政策中对增值税税
率问题是如何规定的？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增值税税率：

（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除本条
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外，
税率为6％。

（二）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
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
转让土地使用权，税率为11%。

（三）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

为17%。
（四）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跨境应

税行为，税率为零。具体范围由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6.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分为哪两类？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增值税的计税方
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

7.什么是进项税额？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进项税额，是
指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支付或者负
担的增值税额。

8.增值税扣税凭证指什么？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增值税扣税凭
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
销售发票和完税凭证。

9.不征收增值税项目包括哪些？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规定，下列项目
不征收增值税：

（1）根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的铁路
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属于用于公益
事业的服务。

（2）存款利息。
（3）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4）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机

构、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企业以及物业
管理单位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5）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
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
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
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
人，其中涉及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
行为。

10.营改增试点纳税人中的固定业
户的增值税纳税地点如何确定？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固定业
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支机构
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
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财政
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和
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
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1.营改增试点纳税人中的非固定
业户的增值税纳税地点如何确定？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的规定，非固定业户
应当向应税行为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未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
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12.营改增试点纳税人的纳税期限
有哪些？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增值税
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
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

13.哪些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可以适
用1个季度的纳税期限？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以1个
季度为纳税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小规模纳
税人、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
用社，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的其他纳税人。

14.营改增试点纳税人的增值税起
征点如何确定？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的规定，按期纳税的，
增值税起征点为月销售额5000-20000
元（含本数）；按次纳税的，增值税起征点
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含本
数）。起征点的调整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和国家税务局应当在规定的幅度内，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
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15.营改增试点纳税人中，已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能适用增值税
起征点的规定吗？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增值税
起征点不适用于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个

体工商户。

16.营改增试点范围中的“销售服
务”包括哪些？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销售服
务包括提供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
信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

17.营改增试点范围中的“建筑服
务”包括哪些服务？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建筑服
务包括工程服务、安装服务、修缮服务、
装饰服务和其他建筑服务。

18.营改增试点范围中的“金融服
务”包括哪些服务？

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金融服
务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
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

19.什么是生活服务？包括什么内容？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规定，生活服务，
是指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
的各类服务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服务、
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
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

20.营改增试点纳税人能否汇总纳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属于固
定业户的试点纳税人，总分支机构不在
同一县(市)，但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范围内的，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
国家税务局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
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增值税。

一图读懂什么是“营改增”
对老百姓有何利好？

身边这些生活服务
要营改增啦！

海南省国税局、地税局领导共同研究部署营改增工作。

以上内容由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提供。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为了使广
大纳税人更好地了解营改增改革试点相关内容，海南省国税局、地税局共同整理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知识问答。

（以上内容由海南省国家税
务局、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提供）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知识问答（一）

可以说，营改增这些影响的最终受益者，就是老百姓。

营改增有什么深远影响？

为企业减负：截至2015年底，营改增已累计实现减

税6412亿元，全国营改增试点纳税人达到592万户。预

计2016年实施营改增还可减轻企业税负5000多亿元。

增加就业岗位：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对服务业明显，

对中小微企业明显，而这正是就业最大的容纳器。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营改增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由2012年的45.5%逐年提高到

2015年的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


